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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 貴縣函詢依「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

及待遇辦法」以契約進用之教保員，其曾任同一園(校)約

僱人員之服務年資得否併計休假年資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府102年1月18日府教國字第1020900530號函。

二、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(以下簡稱本法)第25條規定：「…(

第五項)公立幼兒園第一項、第三項及第四項以外之教保員

、助理教保員及其他人員，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，以契

約進用；其權利義務於契約明定；其進用程序、考核及待

遇等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(第六項)

公立幼稚園、公立托兒所依本法改制為公立幼兒園，原依

聘用人員聘用條例、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

聘用及僱用之人員，及現有工友（含技工、駕駛），依其

原適用之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…」

三、依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(以下

簡稱本辦法)以契約進用之各類人員，其勞雇權益應依勞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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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方簽訂之勞動契約、本辦法、性別工作平等法、勞動基

準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復依勞動基準法第1條第2項

規定：「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，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

最低標準。」爰勞動基準法係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，雇

主與勞工所定勞動條件，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。

四、依本辦法第12條第４項規定：「本辦法薪資支給，以採計

簽訂契約同一園（校）之工作年資為限。」復依勞動基準

法第38條規定：「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，繼續工作

滿一定期間者，每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。...。

」、第57條規定：「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

。...。」爰考量約聘僱人員辭職轉任公務人員其原約聘僱

年資得併計休假，又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勞動條件係最低

標準，是以，依本法第25條第6項規定，原依聘用人員聘

用條例、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聘用及僱用

之人員離職後，依本辦法相關規定任同一園(校）教保員，

其任約聘僱期間服務年資從寬認定得併計休假年資，惟其

特別休假之日數仍須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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